國立中正大學114學年度教師評鑑工作計畫及作業時程表附件5

	日  期
	工  作  項  目
	負責單位

	114年11月中旬
	通知各學院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調查各系所「應接受評鑑教師名單」及「符合免予評鑑教師名單」
	教務處

	115年1月5日前
	彙整各系所「應接受評鑑教師名單」及「符合免予評鑑教師名單」送教務處
	各學院
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

	
115年2月底前
	1. 簽請核定「應接受評鑑教師名單」及「符合免予評鑑教師名單」
2. 成立「教師評鑑委員會」

	教務處
各學院
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

	115年2-4月
	各學院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）進行評鑑作業
	各學院
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

	115年4月底前
	通過評鑑及不通過評鑑教師名單送教務處
	各學院
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

	115年5月初
	彙整通過評鑑及不通過評鑑教師名單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通過評鑑之教師名單
	教務處


註：
ㄧ、「國立中正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第5條規定：
教師評鑑委員會，由各學院院長（含通識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席）擔任召集人，其委員除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（通識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）委員外，並應推薦校外專家學者若干人，經校長聘任後組成之。
校級研究中心所屬專案研究人員之評鑑，由研究發展處設校級研究中心專案研究人員評鑑委員會辦理。評鑑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，推薦五至七位校內外專家學者，經校長聘任後組成之。
二、各學院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實施教師評鑑之流程、作業細節由各學院（含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、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及研究發展處）教師評鑑委員會自訂之。
